授权委托书
委托人（债权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[bookmark: OLE_LINK1]委托人就东莞市富邦科技应用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（以下简称本案），特委托以上受托人作为代理人参加本案，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.向本案管理人申报债权、填写债权申报材料、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，在债权申报的相关文件中签名确认，并处理与债权申报相关事宜；
2.代为与本案管理人进行日常联系。
3.代为签收法院及/或本案管理人发予债权人的相关文件，代为确认送达地址确认书。
4.代为承认、放弃或变更申报请求及其他权利事项，代为参加债权人会议，陈述权利、对有关事项发表意见。
5.代为行使表决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填写表决票等）及作为债权人的其他权利。
6.对管理人有关管理事项提出意见或建议。
[bookmark: _GoBack]7.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8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特此授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（签名/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附：：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委托人加盖公章/签名）
